
法律事务办理流程 
 

综合科填写《流转法律文书批办单》 

分管副主任提出拟办意见 

主任提出处理意见 

确定代理律师事务所 

召集案件涉及单位会同律师研判、 
提出意见 

校领导阅批 

案件涉及单位、党政办公室及代理律师
做好开庭前准备 

 

庭审后，综合科归档相关材料 

注：本流程由党政办公室综合科负责解释，联系电话：6575721。 


